
附件 1

食源性疾病中的传染病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规定的肠道传染病：甲

类传染病中的霍乱；乙类传染病中的病毒性肝炎、细菌性和阿米

巴性痢疾、伤寒和副伤寒等；丙类传染病中的除霍乱、细菌性和

阿米巴性痢疾、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。

2.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《感染性腹泻诊断标准》（WS

271）规定的除霍乱、痢疾、伤寒、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。

包括沙门菌肠炎（包括除伤寒及甲、乙、丙型副伤寒以外的所有

沙门菌感染）、肠致泻性大肠杆菌（肠致病性大肠杆菌、肠产肠

毒素性大肠杆菌、肠侵袭性大肠杆菌、肠出血性大肠杆菌/产志

贺毒素大肠杆菌和肠集聚性黏附大肠杆菌）肠炎、致泻性弧菌（包

括副溶血弧菌、河弧菌、拟态弧菌、霍利斯弧菌等）肠炎、弯曲

菌（空肠弯曲菌、结肠弯曲菌）肠炎、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肠炎、

轮状病毒肠炎、诺如病毒肠炎、肠腺病毒肠炎、隐孢子虫病、蓝

氏贾第鞭毛虫肠炎。

3.食源性疾病中涉及的其他传染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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